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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悉，澎湖監獄於109年4至5月間連續發生4

名受刑人死亡之重大事故，包括在牢房上吊

自縊、誤食除鏽劑、因肝腫瘤及心肌梗塞死

亡。其中誤食除鏽劑的收容人不斷痛苦拍牆

呼救，管理員卻只入內要求收容人在床上躺

好不要亂動，最後收容人倒地不動才被送醫。

究竟澎湖監獄的管理有無疏失？針對突發的

急救事件能否即時應變處理？有深入調查之

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法務部矯正署(下稱矯正署)澎湖監獄(下稱澎湖監

獄)於民國(下同)109年4至5月間，連續發生4名受刑人

死亡之重大事故，包括在牢房上吊自縊、誤食除鏽劑、

因肝腫瘤及心肌梗塞死亡等。據悉該誤食除鏽劑的受刑

人曾不斷痛苦拍牆呼救，管理人員疑輕忽而置之不理？

究澎湖監獄就本案4位受刑人死亡事件之獄政管理及醫

療處遇是否涉有違失？又矯正署是否怠於督管？衛生

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國民健康署(下稱衛福部國健署)

推動之「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相關政策，有無連結監所

新收受刑人健康檢查資源並有效運作？均有深入瞭解

之必要。 

案經向矯正署及衛福部調閱案關卷證，另向澎湖縣

政府警察局調閱相關人員警詢筆錄影本，並於109年10

月22日、23日不預警履勘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及澎湖監

獄，復於110年2月17日詢問矯正署黃署長、澎湖監獄蘇

典獄長、戒護科蔡科長、衛生科孫科長以及衛福部石次

長等相關主管人員，已完成調查，茲陳述調查意見如次： 

一、澎湖監獄疏忽林姓受刑人精神醫療需求，未規則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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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憂鬱症及焦慮症症狀加劇，又未依規定詳查該員拒

絕作業之原因，逕施予懲處考核，且考核期間雖將其

列為高關懷二級預防對象，仍未提供合理調整，頻繁

異動其舍房，復於考核完畢後次日，竟再以無法配合

工場作業為由，將其獨居監禁懲罰，終致該員於獨居

監禁6日後自縊身亡。澎湖監獄所為悖離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要求應保障受

刑人獲得身心完整性之尊重、享有可達到之最高健康

標準、避免歧視及合理調整等權益之意旨，且違反109

年7月15日公布施行前監獄行刑法第78條關於受刑人

懲罰之規定及法務部106年有關獨居監禁之函釋，確

有違失。 

(一)按西元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之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0條規定：

「一、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

人格尊嚴之處遇。」復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第12條規定：「一、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

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二、本公約

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

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要之措施：……(四)創造環

境，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藥服務與醫藥護

理。」依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於98年4月22日公布，

並自98年12月10日施行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因此前揭公約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我

國自當遵守。 

(二)另按聯合國大會於西元1957年發布之囚犯待遇最低

限度標準規則(曼德拉規則)規定，監獄應具有良好秩

序，是不存在對受刑人生命及健康造成危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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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監獄是對任何囚犯都不存在歧視的地方。復按聯合

國大會於西元1984年通過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2條規定、公政

公約第7條規定及西元2006年12月13日通過之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第15條規定，皆強調禁止對任何人(包

括受刑人)為殘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之酷刑。再按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條、第16條、第17條及第25

條規定，身心障礙者應免於所有歧視，包括拒絕提供

合理調整，且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獲得身心完

整性之尊重，以及有權享有可達到之最高健康標準，

不因身心障礙而受到歧視。我國於106年5月17日公

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並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施行法第12條規定，溯自103年12月3日生效，故

矯正署及所屬矯正機關自應受相關規定之約束。 

(三)查澎湖監獄林姓受刑人(下稱林員)因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判刑4年10月，於106年8月11日入法務部

矯正署臺中監獄(下稱臺中監獄)執行，於107年10

月1日移入澎湖監獄。在澎湖監獄期間，109年3月2

日因拒絕作業，該監依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18條

有關應遵守事項第1項第9款規定，予以訓誡、停止

接見3次並轉平舍考核等懲處，而在109年4月13日

考核結束次日(4月14日)，澎湖監獄又稱林員情緒

不穩無法配合作業，將其轉隔離保護房獨居監禁，

109年4月20日上午7時58分，林員於舍房內自縊身

亡，事發經過詳述如下： 

1、109年4月20日7時58分許，林員於平一舍23房將兩

條毛巾打結，爬上廁所矮牆後，將毛巾懸掛於舍房

內排風扇外框勒住脖子上吊自縊。 

2、同日8時10分許，郭管理員於舍房接班點名時發

現，立即以無線電通報中央台，旋即開啟舍房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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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施以心肺復甦術急救，並測量其心跳為每分鐘

85下；支援警力約於10秒後抵達現場。 

3、同日8時13分許，郭管理員及支援警力以長背板將

林員送出舍房，行經中央台、四門、二門，於8時

16分抵達大門將林員送上救護車。8時17分由該監

救護車緊急戒送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戒送途中

提供氧氣，並持續施予心肺復甦術。 

4、同日8時24分許到院，林員到院後經醫師測量無呼

吸心跳，院方施予急救後，恢復呼吸心跳，惟生命

跡象仍不穩定，於13時20分許轉入加護病房加強

觀察。 

5、109年4月22日15時許林員病情急轉直下，經林員

父母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後，於16時4分宣布死

亡。 

(四)復查林員於109年3月2日之關鍵懲戒經過，按澎湖監

獄獎懲報告表所載：「林員於109年3月2日於愛一工

工場出封後，因不適應工場作息，不願待到工場裡

面而拒絕作業，核其擾亂工場秩序及拒絕作業之行

為，顯已違反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18條應遵守事

項第1項第9款：其他應行遵守之行為，應予懲處。」

澎湖監獄並於當日 (109年 3月2日)將其轉平舍考

核。是該監係因林員拒絕作業，將其轉違規房進行

考核，而林員拒絕作業原因、平時就醫狀況、考核

期間之舍房轉換及和緩處遇等情形，查證如下： 

1、拒絕作業原因： 

按澎湖監獄109年3月17日及4月9日輔導紀錄

表記載： 

（1）該員自陳： 

因在工場適應不良，跟不上團體的步調，

所以才會跟他人起爭執及這次拒絕作業；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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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憂鬱症，所以常常心情低落，容易分心，也

因為這樣導致作業跟不上進度，會讓自己壓力

更大、緊繃；目前仍表示類似問題，導致自身

容易情緒低落。 

（2）個案評估 

〈1〉109年3月17日： 

該員本月(109年3月)因違規後施測PHQ-9

為13分，為輕中度憂鬱傾向，並經輔談時確有

情緒低落之狀況，除加強教誨外，引導其調整

自己較僵化之思考模式，盼能儘快適應工場

生活；另轉由該監心輔導員加強其輔導。 

〈2〉109年3月26日： 

林員經109年3月17日、18日教誨師輔導

並施測PHQ-9後，教誨師乃轉知場舍主管加強

注意該員性狀，管理人員提列為二級高關懷

收容人，並提109年3月26日該監高關懷收容

人處遇計畫會議，決議增列為二級預防對象。 

〈3〉109年4月9日： 

該員本月(109年4月)再測PHQ-9量表為16

分，仍屬二級高關懷人員，且外觀可見其情緒

低落，除加強教區管教關懷外，轉介與心輔導

員加強輔導，期疏通低落之情緒，並培養回歸

正常工場生活之能力。 

2、就醫情形 

（1）新收健檢 

林員於107年10月1日於澎湖監獄辦理新

收健檢，查新收健檢資料表所載，無過去病史

且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另記載有安非他命濫

用史。 

（2）監內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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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年8月11日至107年10月1日 

林員於106年8月11日入臺中監獄，監內門

診共計25次，以高血壓、高血脂及焦慮症等疾

患為主；在精神科門診部分，共計就診5次，

106年9月19日第一次就診，嗣後106年10月17

日、11月14日、12月26日及107年1月23日均有

門診，且每次均有28日份處方用藥。惟查107年

1月23日至同年10月1日移入澎湖監獄前，近8

個月時間並無就診。 

〈2〉107年10月1日至109年4月20日 

林員自107年10月1日移入澎湖監獄後，於

108年1月14日第一次門診，之後總計於該監門

診為37次，其中與精神疾患有關門診計16次。

惟查108年5月、6月、8月、9月及109年2月，均

無應定期就診之紀錄。 

3、舍房轉換情形 

查林員於109年3月2日移送違規房考核，至同

年4月13日考核完畢，期間共計43天，歷經5次舍房

轉換，亦即平均約一星期左右即轉換舍房一次，詳

如下表。 

表1 林員違規考核期間(109年3月2日至4月13日)之舍房

異動情形 

轉配日期 原舍房 轉換後 

舍房 同房人數 

3月2日 愛一舍6房 平一舍23房 7 

3月4日 平一舍23房 平二舍13房 3 

3月16日 平二舍13房 平六舍4房 2 

3月23日 平六舍4房 平六舍3房 3 

4月6日 平六舍3房 平六舍7房 2 

4月13日 平六舍7房 孝一舍3房 5 

(資料來源：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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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緩處遇 

林員自107年10月1日移監至澎湖監獄後，直

到自縊身亡前，澎湖監獄均未因其精神狀況不適

合工廠作業，而給予和緩處遇。依矯正署查復表

示
1
：「據澎湖監獄之說明，林員除有服用身心科

藥物、胸悶就診之紀錄外，並無身心障礙之情形；

且平時於工場考核輔導時，除於109年3月、4月因

涉違規事件外，考核情狀仍屬正常穩定，並無監

獄行刑法第19條給予和緩處遇之情形。」 

(五)由上可見，林員自106年9月19日於臺中監獄服刑時

即診斷有焦慮症狀，原有定期就診服藥，惟107年起

診療頻率斷斷續續，甚長達近一年時間完全無任何

診療與服藥，此未規則服藥情形，加重其身心狀態

之影響；嗣108年起於澎湖監獄監內門診醫師診斷

為憂鬱症、憂鬱症發作、雙極疾患等症狀高達16次，

然診療及服藥情形仍持續呈現中斷狀況，此肇致林

員109年3月2日心情低落、容易分心，致擔心跟不上

工場作業進度而拒絕配業，顯非故意推遲怠慢。 

按109年7月15日公布施行前監獄行刑法第78條

規定，辦理受刑人懲罰，告知懲罰後，應予本人以

解辯之機會，認為有理由者，得免其執行，或緩予

執行；無理由者，立即執行之。但有疾病或其他特

別事由時，得停止執行。是澎湖監獄怠於明查林員

不適應工場作息、拒絕作業之原因，漠視其精神疾

病狀況，逕依109年7月15日公布施行前監獄行刑法

施行細則第18條應遵守事項第1項第9款關於其他

應行遵守之行為，並參酌違規情節及懲罰參考標準

                   
1 矯正署 109 年 12 月 11 日法矯署醫字第 10901958500 號函。  



8 

 

表第6類第19款，施予訓誡、停止接見3次及轉平舍

考核，顯有違失。 

(六)復查林員於懲處期間，澎湖監獄教誨師對其輔導考

核結果，一再表示其情緒確實低落，然該監非但未

積極應處，竟仍頻繁異動其舍房，此對於患有憂鬱

症及焦慮症患者而言，無疑加重其病情。再且，林

員於109年4月13日懲處考核結束後，獄方竟未提供

合理調整，次日即轉配至新工場，當日因情緒呈現

恐慌焦慮無法作業，該監竟續以其影響工場作業秩

序為由，隨即將其轉隔離房獨居監禁。此在在凸顯

林員確實因精神疾患問題，無法正常配業工作，並

非刻意違規，該監卻仍未依職責評估其和緩處遇之

適用及提供合理調整。 

復按106年8月2日法矯署安字第10604006580

號函
2
規定略以：收容人以群居監禁為原則，儘量避

免獨居監禁，收容人如有獨居監禁之必要，應依渠

等身分適用之矯正法規審慎為之，不得以獨居作為

懲罰收容人之方法。由於林員甫結束43天的懲處考

核，獄方未提供合理調整，次日再因其病情因素無

法正常工作而遭獨居監禁，對其而言，猶為無法克

制及戰勝自身憂鬱症、焦慮症之懲罰，致使林員於

6日後自縊身亡，該監所為確有違失。 

(七)綜上，澎湖監獄疏忽林員精神醫療需求，未規則服

藥致憂鬱症及焦慮症症狀加劇，又未依規定詳查該

員拒絕作業之原因，逕施予懲處考核，且考核期間

雖將其列為高關懷二級預防對象，仍未提供合理調

整，頻繁異動其舍房，復於考核完畢後次日，竟再

                   
2 矯正署於 109 年 7 月 22 日以法矯署安字第 10904004910 號函該署所有所屬機關有關矯正

機關對於收容人分配於單人舍房及施以單獨監禁之辦理原則，並說明該署 10604006580 號函

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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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法配合工場作業為由，將其獨居監禁懲罰，終

致該員於獨居監禁6日後自縊身亡。澎湖監獄所為

悖離公政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要求應保障

受刑人獲得身心完整性之尊重、享有可達到之最高

健康標準、避免歧視及合理調整等權益之意旨，且

違反109年7月15日公布施行前監獄行刑法第78條

關於受刑人懲罰之規定及法務部106年有關獨居監

禁之函釋，確有違失。 

 

二、澎湖監獄所設洗衣工場對於化學藥劑未予造冊管控，

亦乏使用量之登記管理，復未依法務部75年函示將化

學藥劑以專櫃貯放並加鎖管制，甚以洗碗精回收瓶分

裝藥劑，卻又疏於瓶身標示警語及完整藥劑名稱，加

以洗衣工場所使用之桶裝除鏽劑，其桶身僅以奇異筆

及自行印製有「除鏽劑」的紙張黏貼，亦乏完整名稱、

成分及警語等標示，該監對於化學藥劑之管理，確有

怠忽；又矯正署迄未督管各監所應確依上揭法務部函

示辦理，故109年4月發生游姓受刑人誤食不明藥劑死

亡事件前，所屬配置洗衣工場且有使用化學藥劑之25

所監所中，僅有1所訂定使用及貯存管理相關作業規

定；且除洗衣工場外，經查其他亦有使用化學藥劑的

20所監所(設有37處作業工場)，竟均未訂定作業管理

規範，該署長期以來任由各監所自行其是，甚以易遭

誤用之回收瓶分裝使用，亦難辭怠失之咎。 

(一)查澎湖監獄游姓受刑人(下稱游員)因犯不能安全駕

駛罪判刑3月，於109年5月11日入澎湖監獄服刑。入

監第4日(109年5月14日)21時28分左右，因誤食不

明液體(疑似除鏽劑)，經急救後無效，宣布死亡。

事發經過如次： 

1、發生時間： 109年5月14日21時28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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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生地點：澎湖監獄女監1房 

3、發生經過：經查監視錄影畫面，依時間順序說明如

下。 

表2 游員於109年5月14日21時許飲用不明液體經過 

時間 內容 

21時22分 游員站於舍房門口處 

21時23分 手持寶特瓶(水)，走至舍房公共空間，

喝下第一口(23分30秒)及第二口(23分

44秒)。 

21時25分 起身至洗手台，取出一罐塑膠黃色透明

瓶液體，放置床上，口中喃喃自語。 

21時27分 將黃色透明瓶液體放置床底下，並且起

身走動。 

21時28分 坐在地上(背對攝影機)左手拿出寶特

瓶(透明)看一下，再拿出黃色透明瓶看

一下，最後選擇黃色瓶，約在28秒時喝

下第一口，在42秒的時候，再喝下第二

口。 

21時29分 拾起黃色透明瓶走至洗手台，不停走

動，最後將該瓶放置牆邊，手摸肚子，

並躺回空床上，約在53秒時又再次摸肚

子。 

21時30分 起身坐回地上，手摸肚子 

21時35分 躺在地上，伸手拉扯掛在牆上的衣服，

並摸肚子。 

21時36分 仍躺在地上，並手摸肚，之後起身至

0006舍友床位(右一)前方的位置，欲將

褲子退去(疑似想如廁)，後來被舍友驅

離。 

21時37分 躺回空床上 

21時38分 躺回地上，又半起身，坐在地上身體晃

動。 

21時39分 躺回地上，後來側身，呼吸明顯急促。 

21時40分 手摸肚子且上下搓磨，又半起身，身體

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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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時42分 躺回地板 

21時47分 半起身坐在地上。 

21時49分 身體重摔回地上 

21時50分 站起身，搖晃至床邊，橫仰躺於自己床

位(右三)及隔壁空床之間，之後再也沒

起身，0006舍友幾乎都沒睡，似乎至10

時左右才睡著。 

22時19分 0006舍友起身將游員移挪至游員自己

的床位。 

22時21分 0006舍友回頭轉向左邊門口並手指右

邊牆邊，指著黃色透明瓶，然後拾起放

回洗手台，手指游員，並念念有詞，隨

後走向游員並爬上床觀察其狀況。 

22時22分 0006舍友從床上站回地板，並指著游員

念念有詞，後又在站回床上觀察游員狀

況。 

22時24分 0006舍友用毛巾擦拭地上滴漏的不明

液體(擦拭位置即游員喝不明液體時的

位置)，擦拭完摸游員的腿。之後朝監視

設備視角左後方位置(門口)說話。 

22時30分 0006舍友以濕毛巾擦拭游員的臉部及

胸口，隨後王管理員等共3名人員進入，

管理人員觀察後隨即走出舍房，約7秒

後再進入，前後共進出3次，期間有以儀

器監測其生命跡象，另1名人員並有按

其胸口數下。 

22時33分 2名人員將其蓋好棉被等待。 

22時35分 2名人員及0006舍友合力將游員抬出。 

 (資料來源：本院依澎湖監獄提供監視錄影畫面繪製) 

 

(二)由上得知，游員當日在舍房內約21時25分時至洗手

台，取出一罐塑膠黃色透明瓶液體(洗碗精瓶包裝，

下同)放置床上，口中喃喃自語，在21時28分時坐在

地上(背對攝影機)左手拿出寶特瓶水看一下，再拿

出黃色透明瓶端倪，最後選擇後者，約在28秒時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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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一口，42秒的時候再喝下第二口。後其在舍房

內時站、時坐、時躺，精神狀態不甚清醒，並約有

6次以手搓磨肚子，惟未有拍牆呼救情形，此期間同

房2位舍友，1位(右二床位)完全呈現睡眠狀態，另

1位(右一床位，呼號0006)可能因受游員干擾，未完

全入睡。 

直至21時50分，游員身軀搖搖晃晃走至床邊，

橫仰躺於自己床位(右三)及隔壁空床之間，之後再

也沒起身。王管理員於22時19分左右，敲擊瞻視孔，

請0006舍友協助將游員扶至指定床位(左一)，22時

22分0006舍友走向游員爬上床觀察其狀況並回報，

22時30分王管理員等共3人進入舍房，以儀器測量

生命跡象，22時35分將游員抬出送醫。 

(三)有關獄方值勤人員管理作為，據巡查紀錄記載，當

日21時30分至22時30分王管理員至女監1房查看情

形如下： 

時間 游員動態 巡查紀錄 

21時30分 自床上走去廁所 見游員時而走動，生命跡

象正常 

21時40分 時而躺、時而坐 見游員躺於地仍時而翻

動，生命跡象正常 

21時46分 時而躺、時而坐 見游員躺於地仍時而翻

動，生命跡象正常 

21時47分 時而躺、時而坐 見游員躺於地仍時而翻

動，生命跡象正常 

21時54分 躺於床上 見游員躺於地仍時而翻

動，生命跡象正常 

21時55分 躺於床上 見游員躺於地仍時而翻

動，生命跡象正常 

22時0分 躺於床上、右手

指有動作 

游員已入睡，確認其仍有

呼吸，認因服用身心科藥

物所致。 

22時2分 躺於床上 游員已入睡，確認其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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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認因服用身心科藥

物所致。 

22時 

4-19分 

躺於床上 游員已入睡 

22時 

19-23分 

躺於床上 敲擊瞻視孔，請0006舍友

協助將游員扶至指定床

位並探查游員鼻息，22時

22分許再請 0006舍友再

查探游員鼻息，22時23分

舍友回報：她好像怪怪

的，好像鼻子冰冷、手腳

冰。 

(資料來源：自矯正署提供資料彙整) 

 

(四)至本案關鍵之黃色透明瓶液體，據矯正署查復
3
，游

員新收入監時，指派楊管理員進行新收檢查（身）

工作後，依程序發給公家衣物、寢具及盥洗用具，

因游員未攜帶清潔用品，爰由該監先行提供公有洗

碗精攜入舍房使用，事後查見該瓶公有洗碗精瓶身

寫有「除鏽劑」字樣(詳附圖1)。該瓶液體之來源，

矯正署查復說明如下： 

1、游員於新收入監時，由楊管理人員給予公家衣物

及借用洗碗精，並請服務員0025到公有洗碗精架

物上領取。 

2、該瓶洗碗精液體係於108年4月17日由作業科自忠

二工(洗衣工廠)分裝於洗碗精空瓶後(瓶身後側

以奇異筆標示除鏽劑)，發還女監工場作業使用，

平日置放於庫房內管控，該作業物料應列為管制

物品並造冊專櫃控管，惟女監工場自108年1月至

10月因警力不足，無派遣固定日勤工場主管，僅由

                   
3 109 年 8 月 18 日法矯署醫字第 1090181572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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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勤人員輪流代理，致未能落實物品管控。 

3、109年1月16日及17日女監進行庫房重新粉刷整理

時，收容人將全部洗碗精(含本案關鍵黃色瓶液

體)存放於公有洗碗精置物架上。 

(五)有關監所對於作業工場化學藥劑之管理規範，法務

部於75年10月14日以(75)法監字第12667號函知各

監所：為澈底防範收容人自殺與誤傷事故之發生，

各監、院、所對農牧及工場作業上與衛生醫療上所

使用之含有劇毒化學藥品、工業級原料級醫療藥品

(如工業用酒精、鹽酸、農藥、滅草劑、福爾瑪林……

等)，均應專設箱櫃放置並加鎖管制，責由各該主管

或衛生科(課)藥品管理人員親自收發保管，並監督

使用，以策安全，請照辦。」 

查澎湖監獄自52年起即設置洗衣工場，因氣候

關係於10餘年前開始使用化學藥劑，惟該監對於工

場作業物料並無造冊管控，平常作業科僅每個月進

行盤點，每半年則定期會同會計及政風單位進行盤

點，若有使用需要，則由工場主管依作業需求填寫

請購單，由作業科逕行採購後，點交予工場主管置

放於庫房使用，欠缺歷次使用量登記管理，因此無

法即時追蹤藥劑流向；加以該監工場對於化學藥劑

並未依法務部上開函示以專櫃貯放並上鎖管制，致

流用為日常生活用之清潔劑而未知；尤有甚者，該

監竟以洗碗精回收空瓶分裝化學洗劑，且瓶身並未

有警語及完整藥劑名稱標示，此均為肇致化學洗劑

流入舍房之原因。再且該監洗衣工場所使用之桶裝

除鏽劑，其桶身僅以奇異筆及自行印製有「除鏽劑」

的紙張黏貼 (詳附圖2)，亦乏完整名稱、成分及警

語等標示，澎湖監獄對於化學藥劑之管理，確有怠

忽。 



15 

 

(六)再查矯正署未訂定各監工場化學藥劑相關使用管理

規定以供遵循，各監所僅依法務部上開75年10月14

日(75)法監字第12667號函示辦理，且該署長久以

來並未督管監所辦理情形，致截至109年4月底(本

事件發生前，下同)，所屬配置有洗衣工場且有使用

化學藥劑之25所監所中，僅有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

守所1所訂定有相關使用及貯存管理作業規定；且

除洗衣工場外，經查其他亦有使用化學藥劑的20所

監所(設有37處作業工場)，竟均未訂定作業管理規

範，該署任由各監所自行其是，甚以回收瓶分裝使

用，肇使本案游員憾事發生，自有怠失。 

(七)據上，澎湖監獄所設洗衣工場化學藥劑未予造冊管

控，亦乏使用量之登記管理，復未依法務部75年函

示將化學藥劑以專櫃貯放並加鎖管制，且該監竟以

洗碗精回收瓶分裝藥劑，卻又疏於瓶身標示警語及

完整藥劑名稱，加以洗衣工場所使用之桶裝除鏽

劑，其桶身僅以奇異筆及自行印製有「除鏽劑」的

紙張黏貼，亦乏完整名稱、成分及警語等標示，該

監對於化學藥劑之管理，確有怠忽；又矯正署迄未

督管各監所應確依上揭法務部函示辦理，故109年4

月發生游員誤食不明藥劑死亡事件前，所屬配置洗

衣工場且有使用化學藥劑之25所監所中，僅有1所

訂定使用及貯存管理相關作業規定；且除洗衣工場

外，經查其他亦有使用化學藥劑的20所監所(設有

37處作業工場)，竟均未訂定作業管理規範，該署長

期以來任由各監所自行其是，甚以易遭誤用之回收

瓶分裝使用，亦難辭怠失之咎。 

三、矯正署每年以高達千萬元費用辦理收容人新收健檢，

惟各監所新收健檢方式係以問診及視觸診等簡易方

式進行檢查，除肺結核、愛滋病及梅毒等3項法定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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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篩檢外，其餘檢查項目均未輔以儀器診斷或血液檢

查。該署從未覈實檢討新收健檢之實施效益，有損受

刑人之基本健康權益之維護，核有未洽。 

(一)按109年7月15日公布施行前監獄行刑法第11條規

定：「受刑人入監時，應行健康檢查。……」同法第

51條第1項規定：「對於受刑人應定期及視實際需要

施行健康檢查，並實施預防接種等傳染病防治措

施。」是各監獄應落實受刑人入監時之健康檢查，

確實瞭解其健康情形，並視需要再安排其他健康檢

查或適當醫療照顧。 

(二)澎湖監獄鄧姓受刑人(下稱鄧員)因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判刑 8 年 6 月，於 108 年 3 月 19 日至法務部

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服刑，同年 5 月 15 日移入澎湖

監獄。109 年 4 月 21 日鄧員因腹痛緊急戒送三軍總

醫院澎湖分院診察，診斷為疑似肝腫瘤併破裂出血，

醫囑建議轉診至本島醫學中心治療；考量其有出血

潛在性風險，是日即以直昇機後送至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住院醫療，至同年 4 月 30 日移禁臺中監獄

執行與治療；同年 5 月 3 日鄧員因多重器官衰竭及

肝惡性腫瘤等疾病病逝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三)查鄧員於 108 年 5 月 15 日於澎湖監獄辦理新收健

檢，依其新收健檢表結果，鄧員無心血管疾病、糖

尿病、肝病(肝炎、肝硬化及其他)……等病史，且

眼部、肺臟、腹部、肝部位……等 10 項理學檢查，

均記載正常。遽鄧員在該新收健檢不及 1 年後，卻

因肝腫瘤併破裂出血緊急外醫，且 13 日後即因多

重器官衰竭及肝惡性腫瘤疾病病逝。再查新收健檢

醫師對於各項檢查係以問診及視觸診等簡略方式進

行，除肺結核、愛滋病及梅毒等 3 項傳染病的篩檢

外，其餘所有檢查均未輔以儀器診斷或血液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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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矯正署103至108年各年度「委請特約醫師及兼任醫

師看診所需診療費」決算數分別為新臺幣 (下

同)15,573,000元、15,504,000元、14,672,000元、

16,730,000元、17,909,000元、16,964,000元，該

筆費用為聘請醫師執行新收健檢及提供公醫門診

服務，由於受刑人自102年起享有全民健保服務，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衛福部健保署)也

陸續特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防部、衛

福部等所屬醫療機構，提供受刑人監內門診及戒護

外醫服務，因此監所公醫門診服務大為縮減，是矯

正署上開經費多用於聘請醫師辦理新收健檢作業。 

要言之，矯正署以每年高達上千萬元費用辦理

收容人新收健檢，惟有關該項作業之效益，該署長

久以來從未檢討及訂定相關評估或考核機制，甚查

復表示
4
：「新收健檢目的為及早發現收容人所罹疾

病，俾利機關安排就診並依醫囑提供妥適處置，自

各矯正機關執行新收健檢以來，尚無收容人漏未檢

出傳染病致機關發生群聚感染，亦無因漏未安排就

診而延誤就醫之情形。……」 

(五)承前述，矯正署每年以高達千萬元費用辦理收容人

新收健檢，惟各監所新收健檢方式係以問診及視觸

診等簡易方式進行檢查，除肺結核、愛滋病及梅毒

等3項法定傳染病的篩檢外，其餘檢查項目均未輔

以儀器診斷或血液檢查。該署從未覈實檢討新收健

檢之實施效益，有損受刑人之基本健康權益之維

護，核有未洽。 

四、衛福部健保署於102年起陸續與醫療機構特約提供受

刑人監內門診及戒護外醫診療服務，且108年預算執

                   
4 矯正署 109 年 12 月 11 日法矯署醫字第 109019585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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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數較102年大幅增加近70%，然衛福部及該署卻遲未

建立相應之醫療品質考核機制，難謂受刑人享有「相

同」健保醫療服務，亟待該部督同所屬檢討改善，以

使政府施政美意，確實符合曼德拉規則關於受刑人應

享有與在社區相同之醫療標準與品質權益。 

(一)曼德拉規則第24條規定，提供給在監人醫療服務是

國家的責任，而在監人也應享有與在社區相同的醫

療標準。按100年1月26日修正公布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10條第1項第4款第3目規定，在矯正機關接受刑

之執行或接受保安處分、管訓處分之執行者為第四

類保險人；次按同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第1

項)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所稱接受保安

處分之執行者，指經法院裁判，且經檢察機關指揮

執行，容留於矯正機關、矯正機關附設醫院、醫療

機構、教養機構等處所，施以強制工作、強制戒治、

強制治療、觀察勒戒、監護及禁戒者。(第2項)本法

第十條第1項第4款第3目所稱接受管訓處分之執行

者，指經法院裁定，且指揮執行於矯正機關，施以

感化教育之保護處分者。」復按101年10月9日行政

院院臺衛字第1010144186號令，該規定自102年1月

1日施行。爰此，自102年起國內矯正機關受刑人成

為全民健保的保險對象，與全民同享健保醫療權

益。 

(二)衛福部健保署為鼓勵保險特約醫療院所至矯正機關

提供健保醫療服務，公告「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

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並陸續與相關醫療院所特約。

查「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第三期計畫(108-110年)參與之醫療機構計112家，包

括衛福部所屬醫院12家、國軍體系醫院計9家……等。

至於受刑人醫療服務範圍，按全民健康保險對象收容



19 

 

於矯正機關者就醫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收容

對象發生疾病、傷害事故或生育時，應優先於矯正機

關內就醫；其時間及處所，由矯正機關排定之。矯正

機關內不能為適當診療、檢查（驗）或有醫療急迫情

形，經矯正機關核准者，得戒護移送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就醫。」因之，受刑人在監門診及戒護外醫等診療

屬全民健保提供之醫療服務。 

(三)查澎湖監獄黃姓受刑人 (下稱黃員)於108年8月6日

因犯強盜案羈押於澎湖看守所，109年2月14日判處

有期徒刑5年6月，爰接續於澎湖監獄服刑。惟黃員

109年5月27日因意識不清緊急戒護至三軍總醫院

澎湖分院急診，經診斷後予以症狀治療，當日旋即

返監，4日後(109年5月31日)發生心肌梗塞後死亡。 

案關黃員109年5月27日(死亡前4日)戒護外醫

之經過，經本院履勘及詢問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醫

師得知，黃員當日21時40分左右戒護至該院急診，

該院部隊支援之醫師就其噁心嘔吐症狀，施予止吐

針劑及服用胃乳，另開立三天藥(止吐藥及B群)後，

即讓黃員返監。惟依本院109年10月23日履勘澎湖

監獄並詢問黃員舍友得知，黃員當日21時左右，一

直發抖且呼吸困難，隨即向呂管理員報告，管理員

在舍房床上有施予心肺復甦術，嗣後將黃員戒送出

舍房等候救護車，那時獄方管理人員也有對黃員實

施心肺復甦術等語。據此，本院再向矯正署及澎湖

監獄調閱相關卷證，當日事發經過如下： 

1、21時12分，呂管理員於巡查舍房時，黃員之同房舍

友向呂管理員報告黃員似有異狀，經呂管理員呼喊

黃員，發現黃員意識不清，旋即請求中央台支援。 

2、21時20分許，將黃員戒送出舍房等候救護車時，由

值班王科員及許管理員先後對黃員實施心肺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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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待黃員恢復意識後，便停止實施。 

3、21時40分許到院後，該監值勤人員於醫師問診時，

告知該院醫事人員黃員稍早在監意識不清及嘔吐

之情形。 

4、在醫院施打一支止吐針劑及服用一包胃乳，另醫

師開藥三天藥(止吐藥及B群)後於109年5月28日0

時5分返回澎湖監獄。 

要言之，黃員109年5月27日戒護至醫院急診前，

曾經施予心肺復甦術急救，即當日有短暫意識喪失

與呼吸心跳微弱之狀況，然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急

診醫師未進一步檢查或留院觀察，黃員返監後次日

(109年5月28日)下午於監內門診，當時另位醫師診

斷黃員為「短暫性大腦缺血發作」，且開立驗血單，

惟監內一般抽血作業為一星期一次，在未及抽血

前，因再次發生心肌梗塞於109年5月31日死亡。 

(四)另有關上開澎湖監獄鄧員肝腫瘤破裂、肝惡性腫瘤

逝世事件，經本院履勘澎湖監獄並詢問其當時同房

5位舍友，其表示109年2至5月間，鄧員腹部明顯腫

大，大的很誇張，且腹瀉很嚴重，臉也都黃黃的，

我們有叫他(指鄧員，下同)去看醫師，他說有看醫

師了，也有吃藥了，但還是一直腹瀉等語。 

查鄧員於109年4月21日緊急戒護外醫前，連續

於3月25日、4月6日及4月17日在監內健保門診，醫

師診斷及處方如下： 

1、109年3月25日：診斷為「上腹部痛」。醫師開立處

方如下： 

（1）DEFENSE FILM COATED TABLETS (CIMETIDINE)

「 袪潰膜衣錠（希每得定），適應症：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反流性食道炎、胃泌素瘤症候

群、胃炎、胃酸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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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USCOPAN SUGAR COATED TABLETS「補斯可伴糖

衣錠」，適應症：胃腸痙攣及運動亢進、膽管痙

攣及其運動障礙、尿路痙攣、女性生殖器之痙

攣症狀。 

（3）BISMUTH SUBCARBONATE TABLETS「次碳酸鉍

錠」，適應症：胃酸過多、腹瀉。 

（4）VOREN-G GEL (DICLOFENAC SODIUM)，外用凝膠

劑，適應症：短期使用以緩解因發炎反應引起

之局部疼痛。 

2、109年4月6日：診斷為「上腹部痛」，醫師開立處方

如下： 

（1）KASCOAL TABLETS 40MG (DIMETHYLPOLYSILOXANE)

「加斯克兒錠」，適應症：解除脹氣、緩解氣

脹相關症狀。 

（2）B.C. CREAM「美西乳膏」，適應症：疥瘡、陰蝨、

頭蝨及其蟲卵之感染。 

（3）DEFENSE FILM COATED TABLETS (CIMETIDINE)

「 袪潰膜衣錠（希每得定），適應症：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反流性食道炎、胃泌素瘤症候

群、胃炎、胃酸過多。) 

3、109年4月17日：診斷為「腹瀉」、「異味性皮膚炎」，

醫師開立處方如下： 

（1）KASCOAL TABLETS 40MG 

(DIMETHYLPOLYSILOXANE)「加斯克兒錠」，適應

症：解除脹氣、緩解氣脹相關症狀。 

（2）STROCAIN TABLETS【OXETHAZAINE, POLYMIGEL 

(AL.HYDROXIDE +CACO3 +MGCO3 )息痛佳音錠】，

適應症：急性、慢性胃炎、所引起的胃痛、噁

心、胃灼熱、以及胃部不快感。 

（3）DEFENSE FILM COATED TABLETS (CIMETI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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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袪潰膜衣錠（希每得定），適應症：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反流性食道炎、胃泌素瘤症候

群、胃炎、胃酸過多。) 

承前述，鄧員109年3月25日、4月6日、4月17日

已連續於門診診療，且腹部明顯腫大，惟監內門診

醫師僅一再開立胃藥處置，其4月21日肝腫瘤破裂

緊急外醫，於5月3日因惡性肝腫瘤病逝。 

(五)審諸上情，受刑人黃員及鄧員分別於健保提供之戒

護外醫及監內門診就醫，惟診療醫師均未進一步檢

查或留院觀察，均於最後一次就診數日後，發生嚴

重病況而死亡，可見醫療品質之重要，衛福部健保

署雖與醫院特約提供受刑人健保醫療服務，然卻未

建立相應之醫療服務品質考核機制，況查102至108

年全民健保第四類第三目保險對象人數，自81,972

人遞減至77,973人，然預算執行數卻自8.35億元大

幅提升至14.42億元，衛福部及健保署卻怠未建立

醫療服務品質考核機制，以檢視醫療服務品質效

益，洵有欠當。 

(六)綜上，衛福部健保署於102年起陸續與醫療機構特約

提供受刑人監內門診及戒護外醫診療服務，且108

年預算執行數較102年大幅增加近70%，然衛福部及

該署卻遲未建立相應之醫療品質考核機制，難謂受

刑人享有「相同」健保醫療服務，亟待該部督同所

屬檢討改善，以使政府施政美意，確實符合曼德拉

規則關於受刑人應享有與在社區相同之醫療標準

與品質權益。 

五、受刑人同樣享有衛福部國健署「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惟近年利用率尚不及20%，復因矯正機關受刑人新收

健檢作業效益欠佳，是衛福部國健署及矯正署允應積

極協調研議，期使有意願之受刑人皆有接受成人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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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服務免費健康檢查之機會；另可將受刑人入監前

健康檢查資料連結至矯正機關，除可補強新收健檢效

益外，亦能提升成人預防保健成效，有助於增進受刑

人健康權益之維護。 

(一)我國政府自85年由全民健保開辦「成人預防保健服

務」，提供40至64歲民眾每3年1次、65歲以上民眾每

年1次之預防保健方案，後因健保財務多元微調因

素，自96年移由衛福部國健署公務預算支應。97年

起對於65歲以上高齡人口(原住民55歲)以上，辦理

每年1次免費健康檢查。嗣後因應國人三高疾病、慢

性腎臟病、肝病及代謝症候群等問題，於100年8月

1日推出成人預防保健健康加值方案，新增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腎絲球過濾率、B型與C型肝炎、腰

圍、身體質量指數檢查、肺結核症狀問卷及簡易憂

鬱症檢測等7項；另自100年8月起提供55年次或以

後出生且滿45歲民眾，搭配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終身

接受1次B型、C型肝炎篩檢服務，再自109年9月28日

起放寬年齡45至79歲民眾(原住民40至79歲)，可接

受終身1次B型、C型肝炎篩檢服務。 

(二)由於衛福部國健署上開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並未將矯

正機關受刑人排除，因此受刑人僅要符合檢查資

格，即可依其意願參加。惟據衛福部查復表示
5
，103

至108年各年度利用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受刑人，

分別計2,424、1,626、1,863、2,276、2,068及1,915

人次
6
，平均僅約2,028人次；各年度利用率

7
分別計

24.5、15.9、17.5、20.0、16.8及15.4%，平均僅約

18.4%等語。由上可見，受刑人雖適用上開免費健檢

                   
5 衛福部查復本院 110 年 2 月 17 日詢問資料。  
6 依各年度 12 月 31 日在監所收容人名冊統計得之。  
7 利用率=人次 /【40-64 歲】合格受檢人數 /3(3 年 1 次 )+65 歲以上合格受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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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惟實際利用率甚低。 

(三)矯正署按109年7月15日公布施行前監獄行刑法第11

條規定，每年編列公務預算由各監特約醫療機構

(醫師)辦理受刑人新收健檢，惟檢查方式過於簡

略，且除愛滋病、梅毒及肺結核等3項檢查外，其餘

皆未輔以儀器診斷或血液生化檢驗，大多以問診或

觸視診方式進行，即診斷受刑人肝部、腹部、頭

部……等正常與否，已如前述。既然受刑人同樣享

有上開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矯正署及衛福部國健署

應積極協調研議，使有意願之受刑人接受免費健

檢，另可將受刑人入監前健康檢查資料連結至矯正

機關，以補強新收健檢效益，同時提升成人預防保

健成效。 

(四)承前述，受刑人同樣享有衛福部國健署成人預防保

健服務，惟近年利用率尚不及20%，復因矯正機關受

刑人新收健檢作業效益欠佳，是衛福部國健署及矯

正署允應積極協調研議，期使有意願之受刑人皆有

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免費健康檢查之機會；另可

將受刑人入監前健康檢查資料連結至矯正機關，除

可補強新收健檢效益外，亦能提升成人預防保健成

效，有助於增進受刑人健康權益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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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 

二、調查意見二，提案糾正法務部矯正署及該署澎湖監獄。 

三、調查意見三，函請法務部督導該部矯正署檢討改進見

復。 

四、調查意見四，函請衛生福利部督同中央健康保險署檢

討改進見復。 

五、調查意見五，分別函請衛生福利部督導該部國民健康

署及法務部督導該部矯正署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委員：王幼玲、王美玉、高涌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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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本案游姓受刑人於女監舍房誤食之黃色透明瓶液體相片 

(資料來源：矯正署提供) 

 

 

附圖2、澎湖監獄洗衣工場所使用的桶裝除鏽劑之標示情形 

(資料來源：矯正署提供) 


